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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紅 & 失能 & 實支等 4 大保險新制上路
實支實付正本理賠配套 10 月上路
　多項與民眾權益相關的保險新制都將於 7 月 1 日上

路，包括：分紅保單分紅機制透明化、新版失能險僅理

賠意外失能、旅平險之意外死亡及失能費率調降 10％

等；另，新版實支實付醫療險理賠回歸「損害填補原

則」、需以正本理賠，唯配套與保單條款可在 10 月上

路前逐步修改。

  為回歸保險保障本質，金管會宣告 7 月起新版實支實

付醫療險回歸「損害填補原則」，必須以正本收據理

賠，副本理賠將走入歷史，同一保險事故中負有給付責

任的承保公司，應該依造保戶實際付出的醫療費用共同

分攤理賠，若首家保險公司理賠金額不足，第二家才能

以「差額」方式理賠，且同器官手術僅能理賠一次。保

險局副局長蔡火炎表示，實支實付險正本理賠不溯及既

往，7 月後的續保件，仍可依照原保單條款，但新賣的

實支實付保單就要依正本理賠原則；相關配套與保單示

範條款將在 10 月 1 日上路，包含保證續保條款的保單，

10 月後續保仍可用原保單條款副本理賠。

　至於依照原計畫上路的分紅保單、失能險、旅平險新

制。分紅保單新制主要調整三大方向：商品設計及區隔

帳戶管理、資訊揭露、銷售行為，訴求分紅機制的透明

化，應設置區隔帳戶分開管理；同時應以各保單年度最

可能紅利金額為基礎進行現金流量測試；禁止招攬人員

以保單報酬率與其他金融商品報酬率做比較。針對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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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發燒理財、生活等相關議題，都將在財經新聞一一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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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分紅保單，壽險公司需審視是否符合新制，分紅保

單若設計為綜合險，亦即主約中有意外、醫療等理賠項

目，7 月需重新送審，或是改為附約機制。

　失能險新制部分，為避免保險公司援引意外失能等級

給付，導致理賠風險提高，7 月起舊版失能險都將下架，

未來失能給付應區分是意外或疾病造成的失能，不得將

失能險視為「長照保險」進行銷售。未來新版失能險只

能理賠意外造成的失能，不能理賠疾病造成的失能，民

眾無法再將失能險當成長照險來投保。另外，因應旅平

險「意外死亡及失能給付」費率調降 10％，7 月之後購

買的旅平險將會更便宜，對預計 7 月出國旅遊的民眾是

一大福音。

保障民眾基本生活之保險保障
金管會將修法 八類保單不得強制執行
　近年來發生多起民眾因欠債導致保單遭法院強制執行

的案例，為保障民眾基本權益，兼顧債務人、債權人及

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維護保險保障功能，並根本解決

保險契約強制執行所衍生的問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下稱金管會）預告將修正保險法，明定免予強制執行

的八大保險契約類型，並同步引入國外介入權制度。

　金管會邀集專家學者、司法院、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及

產、壽險公會代表召開公聽會共同研商，已擬具保險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對外預告 60 天，藉由法律預告

程序廣徵外界意見做為草案調整修正參考。本次保險法

草案共計新增 2 條，修正 3 條，刪除 1 條，並有五大修

正重點：

　一、增訂免予強制執行之保險契約類型：為兼顧債務

人、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明訂無解約金、解

約金甚微、可提供維持生活經濟安定之基本保險保障或

酌留最低生活費用，或保險法有明文規定不得終止之保

險契約，其所生之權利，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

的。

　包括：財產保險契約、健康保險契約、保險期間一年

以下傷害保險契約、一年期人壽保險契約、小額終老保

險契約、小額終老保險以外人壽保險契約每一被保險人

合併後之保險金額未逾新台幣 100 萬元額度內者、已進

入年金給付期間之年金保險契約、人身保險契約單筆解

約金未逾新台幣 10 萬元額度內者，以及該等保險契約

保險事故發生後之保險給付或在一定額度內者。

　二、增訂介入權制度：定明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經扣押時，具名指定之受益人或被保險人、未具名指

定受益人時之被保險人、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一定範圍內

親屬，得經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書面同意，於向執行法院

或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分署、執行命令所指

定之債權人，在解約金額度內支付，並由執行法院或行

政執行分署通知保險人後，介入保險契約，取得要保人

之地位。

　三、為強化維護消費者權益，賦予保險業作業委託他

人處理之法律授權依據，並增訂罰則。

　四、考量國內保險業無法承保之特定對象，國外保險

業有提供者，由保險經紀人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尚不

影響我國國內保險市場秩序，且可維護民眾尋求保險保

障之權益，增訂國內保險業無法承保之特定對象，經保

險經紀人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者，得洽國外保險業投

保。

　五、配合洗錢防制法第 3 條對重大犯罪定義已於

2016 年 12 月 28 日修正，刪除現行條文第 168 條之 7

有關洗錢防制法之重大犯罪，適用洗錢防制法之規定。

　此外，於本次保險法修正前，為利執行機關就健康保

險等保障型保險契約不予強制執行，金管會已完成保險

契約強制執行參考原則建議，以及保險契約險種歸類參

考表，近日亦將提供司法院及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參考，

以期簡化作業流程並減輕負擔。

　金管會表示，本次保險法草案之修法效益，包括完善

法制、提升消費者權益，使要保人在受債權人聲請強制

執行其保險契約時，仍得維持一己及家屬生活經濟所必

需之保險保障，發揮保險安定社會之功能。


